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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聲請就抵押權人李安順與債務人許聖仁間清償票款強

制執行事件免除提存要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債務人許聖仁所有屏東縣○○鄉○○段

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前於民國96年11月13日

由第三人李安順設定抵押權登記，嗣債權人匯豐汽車股份有

限公司聲請強制執行系爭土地，經本件拍定，抵押權人李安

順可領取之案款經法院以111年度存字第434號提存在案。聲

請人為抵押權人李安順之債權人，並向法院聲請執行上開提

存款，經他案111年度司執字第67932號受理，惟提存所表示

上開提存款附有受領要件，應俟履行或免除受領要件始得收

取。聲請人遂於他案請求調查上開抵押權相關登記資料，經

潮州地政表示相關卷宗已逾保存年限而銷毀，聲請人無從補

正抵押權登記資料，致他案111年度司執字第67932號執行困

難，聲請人屬利害關係人，為此聲請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2

條第1項及第2項、同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免除前開提存要件

云云。

二、按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聲明參與分配時，應提出其權利證明

文件，雖無執行名義亦得為之；惟最高限額抵押，抵押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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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時，可不必先有債權存在，縱經登記抵押權，因未登記已

有被擔保之債權存在，如債務人或抵押人否認先已有債權存

在，或於抵押權成立後，曾有債權發生，而從抵押權人提出

之其他文件為形式上之審查，又不能明瞭是否有債權存在

時，法院既無由准許拍賣抵押物，（本院71年台抗字第306

號判例參照）亦無從准予參與分配。是無執行名義抵押權人

行使抵押權，其債權證明文件以形式審查與最高限額抵押登

記範圍相符，為其參與分配之最低要件，最高法院95年度台

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因此抵押權人未提出債權

證明文件，亦未陳報抵押債權，而逕依不動產登記謄本記載

之債權額，列入分配，並註記俟抵押權人提出債權證明文件

始得發款者，應注意審查該抵押權人嗣後提出之債權證明文

件，是否為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暨其債權額與列入分配之

債權額是否相符。如列入分配之金額，多於實際之抵押債權

額者，其超過部分應另行分配或發還債務人。如該債權證明

文件無法證明為抵押債權者，應限期補正。如經確認抵押債

權不存在判決確定者，則該分配款應視情形重行分配或發還

債務人。至於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如已有具體約定，得否兼具

債權證明文件之性質，應依個案情節調查認定，臺灣高等法

院暨所屬法院105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3號研討結果參

照。

三、經查，本件債權人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前向本院聲請執行

債務人許聖仁所有系爭土地，抵押權人李安順就系爭土地設

有最高限額抵押權新臺幣（下同）60萬元，因抵押權人李安

順未陳報債權，本院遂於拍定後通知抵押權人李安順應提出

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及債權證明文件始得領

取分配款即60萬元（下稱系爭受取提存物條件），嗣抵押權

人李安順經通知後未到院領款，本院遂將上開分配款以111

年度存字第434號提存並附加系爭受取提存物條件。次查聲

請人僅以其無從補正系爭受取提存物條件、他案執行困難為

由而聲請本院免除系爭受取提存物條件，實於法無據，是本

院認本件聲請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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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5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魏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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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聲請就抵押權人李安順與債務人許聖仁間清償票款強制執行事件免除提存要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債務人許聖仁所有屏東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前於民國96年11月13日由第三人李安順設定抵押權登記，嗣債權人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聲請強制執行系爭土地，經本件拍定，抵押權人李安順可領取之案款經法院以111年度存字第434號提存在案。聲請人為抵押權人李安順之債權人，並向法院聲請執行上開提存款，經他案111年度司執字第67932號受理，惟提存所表示上開提存款附有受領要件，應俟履行或免除受領要件始得收取。聲請人遂於他案請求調查上開抵押權相關登記資料，經潮州地政表示相關卷宗已逾保存年限而銷毀，聲請人無從補正抵押權登記資料，致他案111年度司執字第67932號執行困難，聲請人屬利害關係人，為此聲請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及第2項、同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免除前開提存要件云云。
二、按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聲明參與分配時，應提出其權利證明文件，雖無執行名義亦得為之；惟最高限額抵押，抵押權成立時，可不必先有債權存在，縱經登記抵押權，因未登記已有被擔保之債權存在，如債務人或抵押人否認先已有債權存在，或於抵押權成立後，曾有債權發生，而從抵押權人提出之其他文件為形式上之審查，又不能明瞭是否有債權存在時，法院既無由准許拍賣抵押物，（本院71年台抗字第306號判例參照）亦無從准予參與分配。是無執行名義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其債權證明文件以形式審查與最高限額抵押登記範圍相符，為其參與分配之最低要件，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因此抵押權人未提出債權證明文件，亦未陳報抵押債權，而逕依不動產登記謄本記載之債權額，列入分配，並註記俟抵押權人提出債權證明文件始得發款者，應注意審查該抵押權人嗣後提出之債權證明文件，是否為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暨其債權額與列入分配之債權額是否相符。如列入分配之金額，多於實際之抵押債權額者，其超過部分應另行分配或發還債務人。如該債權證明文件無法證明為抵押債權者，應限期補正。如經確認抵押債權不存在判決確定者，則該分配款應視情形重行分配或發還債務人。至於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如已有具體約定，得否兼具債權證明文件之性質，應依個案情節調查認定，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3號研討結果參照。
三、經查，本件債權人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前向本院聲請執行債務人許聖仁所有系爭土地，抵押權人李安順就系爭土地設有最高限額抵押權新臺幣（下同）60萬元，因抵押權人李安順未陳報債權，本院遂於拍定後通知抵押權人李安順應提出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及債權證明文件始得領取分配款即60萬元（下稱系爭受取提存物條件），嗣抵押權人李安順經通知後未到院領款，本院遂將上開分配款以111年度存字第434號提存並附加系爭受取提存物條件。次查聲請人僅以其無從補正系爭受取提存物條件、他案執行困難為由而聲請本院免除系爭受取提存物條件，實於法無據，是本院認本件聲請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5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魏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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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聲請就抵押權人李安順與債務人許聖仁間清償票款強
制執行事件免除提存要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債務人許聖仁所有屏東縣○○鄉○○段000○000
    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前於民國96年11月13日由第三人
    李安順設定抵押權登記，嗣債權人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聲
    請強制執行系爭土地，經本件拍定，抵押權人李安順可領取
    之案款經法院以111年度存字第434號提存在案。聲請人為抵
    押權人李安順之債權人，並向法院聲請執行上開提存款，經
    他案111年度司執字第67932號受理，惟提存所表示上開提存
    款附有受領要件，應俟履行或免除受領要件始得收取。聲請
    人遂於他案請求調查上開抵押權相關登記資料，經潮州地政
    表示相關卷宗已逾保存年限而銷毀，聲請人無從補正抵押權
    登記資料，致他案111年度司執字第67932號執行困難，聲請
    人屬利害關係人，為此聲請法院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
    及第2項、同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免除前開提存要件云云。
二、按抵押權人行使抵押權聲明參與分配時，應提出其權利證明
    文件，雖無執行名義亦得為之；惟最高限額抵押，抵押權成
    立時，可不必先有債權存在，縱經登記抵押權，因未登記已
    有被擔保之債權存在，如債務人或抵押人否認先已有債權存
    在，或於抵押權成立後，曾有債權發生，而從抵押權人提出
    之其他文件為形式上之審查，又不能明瞭是否有債權存在時
    ，法院既無由准許拍賣抵押物，（本院71年台抗字第306號
    判例參照）亦無從准予參與分配。是無執行名義抵押權人行
    使抵押權，其債權證明文件以形式審查與最高限額抵押登記
    範圍相符，為其參與分配之最低要件，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
    字第1695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因此抵押權人未提出債權證
    明文件，亦未陳報抵押債權，而逕依不動產登記謄本記載之
    債權額，列入分配，並註記俟抵押權人提出債權證明文件始
    得發款者，應注意審查該抵押權人嗣後提出之債權證明文件
    ，是否為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暨其債權額與列入分配之債
    權額是否相符。如列入分配之金額，多於實際之抵押債權額
    者，其超過部分應另行分配或發還債務人。如該債權證明文
    件無法證明為抵押債權者，應限期補正。如經確認抵押債權
    不存在判決確定者，則該分配款應視情形重行分配或發還債
    務人。至於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如已有具體約定，得否兼具債
    權證明文件之性質，應依個案情節調查認定，臺灣高等法院
    暨所屬法院105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3號研討結果參照
    。
三、經查，本件債權人匯豐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前向本院聲請執行
    債務人許聖仁所有系爭土地，抵押權人李安順就系爭土地設
    有最高限額抵押權新臺幣（下同）60萬元，因抵押權人李安
    順未陳報債權，本院遂於拍定後通知抵押權人李安順應提出
    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及債權證明文件始得領
    取分配款即60萬元（下稱系爭受取提存物條件），嗣抵押權
    人李安順經通知後未到院領款，本院遂將上開分配款以111
    年度存字第434號提存並附加系爭受取提存物條件。次查聲
    請人僅以其無從補正系爭受取提存物條件、他案執行困難為
    由而聲請本院免除系爭受取提存物條件，實於法無據，是本
    院認本件聲請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5　　日
                  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  魏可欣


